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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属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其累积的风险越来越引起

各方的重视和担忧。债务是法律行为的结果，通过法律行为化解债务风险则是法治社

会的必然要求。通过自组织性法律行为使地方融资平台各归其位，以地方发债的经济

法律行为控制和管理地方政府债务，以商事法律行为来化解融资平台债务的结构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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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在促进当地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乃至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地方融资平台隐藏的债务风险也越来越大。地方融资平台

及其债务均由法律行为产生，而其债务风险的化解也应通过法律行为进行，这是

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律行为是能够产生法律主体所预期的法律后果的意思

表示，最初法律行为指民事法律行为，后来逐渐引申到其他法领域，如行政法律

行为和经济法律行为。〔1〕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的化解需要一系列法律行为

的实践，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自组织性法律行为，其目的是成就或消灭一个

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实体; 二是对外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包括商

事法律行为和政府经济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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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自组织法律行为使融资平台归位

除自然人属于天生天灭之外，成就和消灭一个法律主体绝非易事，需要一系

列法律行为的复合。法律主体属于自组织系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主体的行

为属于自组织行为，是一系列法律行为的组合。就设立企业法人而言，在创始人

的意志支配下，将人、财、物等要素通过法律行为的复合使之成为以盈利为目的

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体。设立企业

法人包括出资、验资、代收股款等一系列民事行为以及批准( 特许制企业法人) 、
登记注册等行政行为。终止企业法人资格也涉及到一系列法律行为。

1． 地方融资平台及其债务的性质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一些地区建立了城市投资建设公司。90 年代中

期后，我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地方财力受限，1994 年《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直

接发债，中国人民银行 1996 年发布的《贷款通则》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借款

人，但法律并不限制地方政府设立的企业和经济实体对外融资。因此，组建地方

融资平台成为满足许多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发展本地经济的有效途径。〔2〕2008
年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2009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

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

融资平台，此举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投融资平台的热情，促使地方融资平台超常

规发展。按照银监会的统计口径，2008 年初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过 1． 7 万

亿左右，但是截止 2013 年 6 月底，根据审计署的全面审计，地方融资平台中政府

负有偿 还 责 任 的 债 务 达 到 了 40755． 54 亿 元，政 府 负 有 担 保 责 任 的 债 务 为

8832． 51亿元，政府可能负有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 20116． 37 亿元，地方融资平

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第一推手。
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性质由地方融资平台的性质决定。一般认为，地方融

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

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3〕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 2013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2013〕10 号) 规定: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机关、事
业、企业三类法人。”这一规定虽然表明地方融资平台具有法人资格，但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地方国有企业法人，因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债务提供担保，或者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或者其他的政

府补贴为还款提供担保。〔4〕由于地方融资平台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应属于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通过债务融资方式所筹资金，

主要投向地方重点基础设施、重大支柱产业项目等对地方经济具有较大带动作

用的行业或领域，也包括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然而，地方融资平台不是地方政

府，对外法律形式是企业法人。因此，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不能定性为政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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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而是属于政府间接性债务或“隐性负债”。2012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中，有 45． 67%来自融资平台公司，比 2010 年增长 22． 5%。〔5〕

2． 地方融资平台的归位

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从事融资活动，规避了预算法的限制，而从

公司法理上，作为股东的地方政府也不需要为融资平台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又要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这又破坏了法人的独立责任的基本

准则。因此，应通过法律行为让融资平台归位。融资平台归位就是指它应该回

归于名实相副的状态，它的法律形式既然是公司，就应该成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盈利性是企业法人的根本属性，企业法人不应该经营

纯公益性的没有收益来源的项目。既然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间接负债，融资平

台最终应该归于消灭。融资平台的归位的结论是: 部分平台变成独立的企业法

人，另一部分平台被消灭。
融资平台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监管术语，不是法律形式，其对外的法律

形式是各种类型的公司或其他实体。这类公司应成为具有特殊使命和特殊地位

的地方国有投资企业，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为地方经济的公共

基础性项目，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和长远战略作用，其收入具有稳定

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据此，地方融资平台不应为地方公益项目建设筹集资金，没

有收益来源的纯公益项目以及虽有收益但客观上难以收回投资的项目也不属于

这类公司的投资范围，后者是财政资金专属用途。经地方政府审核后，对还款来

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再

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通过财政预算等渠道，或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

会资金自愿而非被迫解决建设资金问题。
要使融资平台成为具有能够依靠自身独立运作和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成

为实质意义上的地方国有企业法人，其负债与地方政府不再发生直接关系，并具

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对外负债承担清偿责任，这需要对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

进行清理，将符合一定标准的平台类公司按一般市场主体处理，对此银监会所规

定的退出类融资平台的条件可以参照: 一是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属于按商业

化原则运作的企业法人; 二是资产负债率在 70% 以下，财务报告经过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三是自身现金流 100% 覆盖贷款本息，且各债权银行对融资平台的风

险定性均为全覆盖; 四是存量贷款的换押担保、贷款期、还款方式等已整改合格;

五是诚信经营，无违约记录，可持续独立发展。
通过自组织性法律行为成就平台公司的企业法人条件，将实质意义上的

“银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规范为银行和平台公司之间基于公司

法和银行法而发生的“银企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平台公司

之间基于国有资产管理法和公司法而发生的股权关系，其路径主要有: 一是法律

行为的实施。地方政府要履行出资合同义务，充实资本金，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

内承担有限责任。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不得作为资本注入平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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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资产应从平台公司中剥离出来。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和主要

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

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二是对无效法

律行为的处置。撤销政府对融资平台的担保行为，因无效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

务关系由债权人和债务人根据双方过错大小承担。〔6〕三是建立基础设施产权市

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7〕通过法律行为引入外部资本，形成多

元化的股权结构，在平台公司内部形成相互制衡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防止地

方政府一股独大，建立有名有实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四是地方政府应当建立

与平台公司的契约关系。平台公司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商事企业，它为地方

政府服务的目的也是为了盈利，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地方公益性项目可以通过

经济合同委托平台公司经营，但其资金来源不能依靠平台公司通过自身的法律

行为从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而是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途径提供。
通过自组织法律行为，正本清源，使不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的

法人资格消灭。撤销纯公益项目的企业法人资格，其资产和债务转为政府财政

直接承担，变政府的隐性债务为公开性债务。有些融资平台既有公益性项目和

商业性项目，就要剥离公益性项目，使商业性项目由公司承担，而公益性项目则

由财政承担。
实际上，融资平台清理非常艰难，有些项目既有公益性也有一定的商业性，

进行分离实在不易。而且不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债权债务，

形成半拉子工程，一旦停止，会造成更大浪费和损失。况且，地方融资平台因其

自身偿债能力有限，都有地方政府担保，而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担保形式违法，

由此所形成的担保合同或担保函等法律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发生到期不

能偿债的债务风险，银行等债权人可能将不得不为没有有效保障的债务埋单。
迫于信用危机的压力，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代偿责任，但是债务清偿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财政收入和土地价格上升，而后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地方政府的财

政问题转化为信贷风险，〔8〕最终可能迫使中央政府出面收拾残局。实际上，2011
年以来，按银监会规范，共有 61 家融资平台公司应转为“退出类平台”，但其中

的 55 家并未完全剥离原有政府性债务，而是继续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融资任

务。而且，还有 4 个省、1 个省会城市的 18 家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

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 2479． 29 亿元。〔9〕因此，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

况，地方融资平台的归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通过地方债经济法律行为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通过融资平台实现，使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隐

性不透明状态。通过融资平台向真正意义的公司归位之后，许多地方公益项目

也将剥离出来，同时地方政府也要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的长远未来设计，还需

要投资新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因此，消化地方政府存量之债，控制新增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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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模，规范融资、运用与偿还等地方政府债务的全过程管理，是法治社会对我

国地方政府的必然要求。其中，通过地方债券管理和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是一条

有效途径。地方债券的发行不是单一的法律行为，而是属于复合法律行为，包括

募集资本合同、各类中介服务合同以及债券交易行为等。
1． 地方债券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约束能力较强

地方融资平台的疯狂发展源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与自身资金的限制

的矛盾。国务院“国发〔2010〕19 号文件”《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取消纯公益性的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不

再承担公益性项目的融资职能。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自筹资金承担起本应承

担的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回归了预算法的既有规定，不再

利用融资平台筹措和使用资金。
地方公益性项目需要资金，来自两方面: 一是节流; 二是开源。地方政府应

该按照中央的要求压缩办公经费，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工程，严格按照

《预算法》的规定量入为出，达到收支平衡。同时，要加大开源的步伐，从根本上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分税制，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

模和比例。〔10〕发行地方债券是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开源措施，属于政府经济法律

行为，其法治化程度较高。通过地方债券可以确定地方政府融资主体责任、融资

规模、资金使用和归还的程序，因而可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融资财政风险。举债

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行

分级财政体制的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使融资渠道有法可依，避免了隐

性债务的滋生。债务全部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能确保政府债务的公开透明。
同时，有效的财政分权必须辅以相应的制衡措施，加强监管，体现“分权与制衡

相结合”的原则。〔11〕以法律形式既赋予地方政府适当举债权，又收紧地方法外举

债的牢笼，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融资的合法通道，同时也可成为控制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2011 年 4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高端论坛上提出，我国

应探讨通过发行市政债缓解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他认为，金融市场可以给债

券定价，评价风险，不同城市的债券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不同的约束力和评级，

有利于防范风险并形成激励机制。周小川认为，现行地方融资平台中存在大量

公益性项目，可以运用市政债这种财政和金融市场的混合工具，作为化解地方融

资平台风险的出路之一。〔12〕2012 年 9 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金融》发文指

出，中国今后若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体系，地方债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以构

成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其逻辑基础是，本地居民对当地更了解，且是主要的

买单者和直接受益者，居民基于养老金、社会福利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等，

更有助于对地方政府举债产生内生性激励约束相容效应。〔13〕

发行债券是债券发行人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性法律行为，与普通的合同行

为具有很大差别，因为涉及到不特定的投资者利益，投资者是资金的供给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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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获取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法律对公司债券发行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条件，

在程序上实行核准制。而发行地方债券属于政府经济法律行为，政府发行债券

与普通商事主体发行债券的目的不同，商事主体发行债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私

人利益，而政府发行债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是代表社会公

共意志的团体，其主观意识及其行为能否符合社会公共意志的客观需求，是难以

判断的问题。如果任由政府官员随心所欲，就会增大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

破坏性风险。政府发行债券需要用纳税人的钱偿还，必须慎之又慎。因此，政府

发行债券相对于公司发行债券有更严格的约束条件和监督制约机制，其公开性

程度强于一般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和计划纳入政府预算，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批

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比中央政府发行债券又多了一层限制，不仅受到地方权

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而且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和制约。
为有序推进地方债券的顺利发行，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

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政府融资机制、债务偿还资金

来源等全方位考虑，寻求地方财政收入和债务偿还的平衡机制。二是完善地方

债务信息公开制度。地方政府应公开地方政府的人均债务率、债务余额和收入

与债务比等关键信息，降低当地居民信息搜集成本。三是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

级制度。四是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风险预警机制。按照债务率、偿债率、
逾期债务率等指标，结合具体财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形成一整套评判标准和

工作机制; 制定高负债地区的应急预案，避免局部地区债务风险演化为地方债务

危机。五是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人大对地方债的监督制约机制。
2． 我国地方债发行已经具备实践和制度基础

2011 年 10 月，财政部出台《2011 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此次试

点自行发债不是完全的自主发行，而是很小范围的试验。其发行规模由中央政

府管控，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由地方政府自行组织发行，债券形式和结构统一

规定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发行利率以国债发行利率为定价基准，还本付

息由财政部统一管理而非地方政府管理。可见，试点实质上只是给地方政府在

选择承销团、具体组织发行事务的实施权。有学者认为，由财政部管控的地方政

府自行发债，有利于地方政府学习和熟悉发债的技术流程，为完全自主的地方债

发行做过渡性准备。〔14〕自 2011 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闸口开启后，自行发债试

点省市在 2013 年再次扩围。根据财政部 2013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2013 年地方

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在首批试点的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之外，

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和山东省在 2013 年也加入到自行发债的行列中，至此，我

国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至 6 省市。
2014 年 5 月《2014 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办法》正式公布后，经国务院

批准，山东等十省市地方政府被列入当年地方债自发自还改革试点。作为“市

政债”的探路之作，自发自还地方债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地方政府距离自主举债

融资更进一步，对于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理顺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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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偿还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本轮自发自还地方债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十省市无论经济实力如何，评级机构都给出 AAA 评级;

二是本轮地方债利率全部向国债看齐，其中 7 月发行的三期山东债竟低于同期

国债约 20BP; 三是本轮试点中，债券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非市场化因素影响，

这与发行量相对较小有一定关系。〔15〕

2014 年 5 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4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任务意见》提出，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度。开前门，堵后门，堵疏结合，建立以政

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控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2014 年 8 月 31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

定》，完成了《预算法》20 年来的首次大修，新预算法于 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新预算法增加了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规定，同时从 5 个方面做出限制

性规定。贾康认为，新预算法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借、如何管、如
何还的问题，有利于把地方政府融资引导到阳光下，建立起规范合理的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机制，在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稳增长提供助力。〔16〕金海年认为，

《预算法》修改，为有效化解和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制度支撑: 一是有利于

科学统筹我国地方债务总体规模，使之规范透明化，并使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地

方债务在法律实施中逐渐归于消灭。二是纯公益性项目得到政府预算方面的法

律保障，信用风险下降。三是城市基础设施等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将通过特许

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实现制度化，风险降低。
四是商业项目将从政府相关债务责任中剥离。〔17〕

2014 年 9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

求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其中规定，纯公益性事业项目由地方政

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融资。10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预算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积极推

行预算公开。从地方政府自发自还试点开始，我国正加速形成全面的地方政府

融资体系，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历史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通过商事法律行为化解融资平台债务的结构性风险

目前，我国众多的融资平台公司尚未达到退出条件，在清理整顿过程中应根

据现实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相应的对策。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结构中，

银行贷款比例最大。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末，地方政府平

台贷款余额达到 9． 7 万亿元。银行信贷资产一般是中短期贷款，而地方融资平

台的资产主要投向地方公共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回收期较长，这就给银行

按期回收贷款带来了麻烦，银行不得不通过展期延缓信贷风险。融资平台公司

的债务在法律形式上属于私人债务，可以通过商事法律行为化解其结构风险，比

如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证券化降低从银行借款的债务比例，目前地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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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也在进行这些方面的制度实践。无论是发行公司债券还是资产证券化，都

属于复合性商事法律行为。商事法律行为与经济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具

有较强的私益性，后者则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1． 发行公司债券

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符合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要求。
债券融资相对于银行贷款在融资成本、融资期限以及流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也

能够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核准发行的企业债券累

计为 12970 亿元，其中城投债券共发行 3475 亿元，占比 26． 8%。城投债券作为

中国债券市场“准市政债券”，一方面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比较规范透明的融资

渠道，另一方面也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城投债的信用等级

实际上要高于一般公司债券。发行城投债除了要满足《证券法》、《企业债券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外，其募集资金必须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

经过合规审查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基础设施，江河湖泊治理，保障房建设和

棚户区改造，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
我国城投债券的发行需要符合企业债券发行的条件，且城投债券投资者不

能享受国外市政债券投资者能够享有的利息所得税免税待遇。城投债是地方融

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其名义发行人是企业法人而不是地方政府。因此，规范城投

债发行，要严格按照公司法的标准执行，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健全信息披

露制度，定期公布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状况。部分项目收益良好，能够覆盖本息

的城投债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此类公司债到期后还可以继续发行公司

债。某些城投企业没有盈利能力，难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还本付息依赖于财政

补贴收入，这类城投债，地方政府应负有还本付息责任，到期后不再允许发行城

投债。
随着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历史舞台，城投债就会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

券，与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了。随着存量债务的逐笔到期，城投债

将被规范的、与国际接轨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系代替。按照金海年的观点，地

方融资平台归位后，在债券融资方面出现三种后果: 非直接公益性项目将通过发

行公司债券实现融资需求; 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可以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

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可由地方政府通过

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18〕

2． 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以商业银行对融资平台的信贷资产为基础

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这可以化解商业银行部分信贷资产的风险; 二是以政府融

资平台所拥有的资产和项目收益作为支持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这可以优化融

资平台本身的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相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资产证券化，

地方融资平台项目收益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是地方融资平台而不是银行，地方

融资平台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投资于地方公共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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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共享地方公共经济的长期发展成果。〔19〕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解决地方融资

平台公司资产现金流和债务不相匹配的问题，资产证券化可以将缺乏流动性但

具有可期收入的资产作为基础，设计出针对性的资产支持证券，在资本市场发行

该证券从而获取新的融资代替原有债务，起到提高资产流动性、解决期限不匹配

的问题以及化解存量债务风险的作用。〔20〕

我国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开展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2006 年 6 月，我国

首只以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收益为基础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南京城建污水处

理收费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计划”由东海证券率先推出，该计划的基础资产是南

京城投公司未来 4 年的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发行规模 7． 21 亿元，浦东发展银

行是该专项资产的托管人，且为受益凭证的本息偿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担保。此后有招商证券“华能澜沧江水电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广发证券

“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21〕不过，我国目前涉及资产

证券化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信用评级制度还不够完善，应当运用内外部信用增级

相结合模式，健全信用增级法律制度，推行统一信用评级制度，保证评级结果的

公正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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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bstract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By developing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that contains struc-
tural change and verifying it with China industry data，we found that factor accumulation accounts for
68． 5% of GDP growth in China，and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can explain 7． 14% of GDP
growth． Through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GDP growth rate on structural change is two more times than that on capital
growth rate． Evidences also show that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reducing in China，but structural divi-
dend is rising．
Key words: structure change; economic growth; labor productivity; JEL Classification: B52 E00

Huang Kainan ＆ Zhao Li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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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Behavior Path of Local Financing Platform in
Ｒesolving Debt Ｒisk

Abstract : Local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belongs to the recessive debt of local government，its risk of
accumulation caus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concern． The debt itself is the result of legal be-
havior，and it is inevitable demand of the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to resolve the debt risk through le-
gal behavior． These legal behaviors include the legal acts or selfish organization that makes the local
financing platform each to its place，the economic legal behavior with the issuance of local govern-
ment bonds which can control and manage local debt，the commercial legal behavior to resolve struc-
tural risk of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These behaviors are basic legal acts which can resolve debt risk
of local financing platform with addressing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
Key words: local financing platform; debt risk; legal behavior

Zhang Yurun ＆ Shi Ha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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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roving the Saying That the Prime Spirit is Public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Comments on 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 Politics controls administration; as a result，administration is not value － free． Politics
needs administration to fulfill its tasks，so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 is implementation．
So the publicness is both not the prime spirit of the subjec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prim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administrative spirit or
implementation． If we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public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which is the
improper intervention to administration，which would breach the academic logical struc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bewilder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spirit; administrative spirit

Wen Hua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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